资产交易合同（样本）
标的名称：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方大厦负二层122号车位使用权
转让方（以下称“甲方”）：杭州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长庆街道环城北路167号
法定代表人：吕永洪                            电话：
受让方（以下称“乙方”）：                                  
注册地/住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或：身份证号码：                             

鉴于：
1、甲方为2001年03月23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民事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27606636T。
2、本合同所涉及之转让标的： 是甲方依法所有的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方大厦负二层122号车位使用权（以下称 “ 转让标的＂ ）。
3、乙方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4、甲方拟转让其合法待有的转让标的； 乙方拟受让上述转让标的。
5、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已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经杭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称“杭交所” )公开发布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期间只产生一个意向乙方， 由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或：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已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经杭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称“杭交所” )公开发布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期间产生__个意向乙方，杭交所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以在线报价方式组织各意向乙方竞价，由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力向乙方转让其拥有的 转让标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资产交易合同（以下称“本合同”)如下：
第一条：资产转让标的
1.1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方大厦负二层122号车位使用权
第二条：转让价款及支付
2.1转让价格（即“交易价款”)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元整，小写：￥                。
2.2支付方式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支付交易服务费和交易价款等交易资金（本合同签署当日，乙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应支付的剩余款项全部到账后，履约保证金再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2.3一次性付款至杭交所指定结算账户（户名：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杭州银行市民中心支行；账号：3301040160002045899)。
第三条：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3.l本次空置转让标的的交付：由甲方或者甲方指定的第三方自乙方按约定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和交易服务费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车位交付给乙方，交付时按现状进行，乙方签署完毕交付确认书即视为交付完毕。
第四条：甲方的声明与保证

4.1甲方对本合同下的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4.2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乙方及杭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甲方对所提供材料与转让标的的真实情况的一致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4.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转让标的转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第五条：乙方的声明与保证

5.1乙方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违背中国境内的产业政策；
5.2为签订本合同之目的向甲方及杭交所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 真实、准确、完整的；

5.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本合同成立和转让标的受让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第六条：特别事项说明

6.1 对本次交易标的， 甲方仅以唐山东方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其签订的《东方大厦地下车位有偿使用协议》和《补充协议》复印件作为权属依据， 对能否办理产权证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承抇任何责任， 乙方应自行了解相关政策并承担相应风险。若后续该车位能够办理产权证，则由乙方自行负责办理，并承担相应税、费及其它费用。

6.2对本次交易标的，乙方需按小区物业管理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及其它相 关费用。

6.3本次交易成交后， 按照甲方的要求， 杭交所在收到乙方支付的款项后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和乙方对交易标的交付存有异议的，由双方自行解决，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6.4该车位按现行有关政府规定尚不能办理不动产权证等权属证书，但甲方 享有与车位所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一致的使用权。

6.5乙方了解并接受车位内或车位周边可能有集水坑、明沟、取水点、消火栓、防火门、采光井、集水井、拖把池、配电箱、 防火卷帘或人防工程， 车位顶部可能有设备风管等设施。

6.6车位使用限制：乙方不能在该车位的四至范围空间内搭建临时或永久性 的分隔物以及添加任何设施、附属物等。乙方使用该车位时应遵守国家已出台或将来出台的法规和政策。该车位只能作为停放与车位实际面积相 匹配的乘用车使用， 乙方不得改变用途。
6.7该车位由统一的前期物业管理企业提供前期物业服务，乙方应按规定缴纳相应管理费用，且乙方使用该车位应遵守物业管理相关规定，如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责任。
第七条：违约责任
7.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按照本合同交易价款的 1％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7.2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交易价款、交易服务费，乙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不予返还，且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额万分之5偿付违约金。乙方逾期付款超过20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上述不予返款的款项先用于支付杭交所应收取的各项服务费，剩余款项作为对甲方的赔偿，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可继续向乙方追偿。
第八条：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8.1本合同及资产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2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
(1)提交杭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合同的生效

9.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其它
10.1甲、乙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2乙方在受让转让标的过程中依照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要求，递交的 承诺函等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3本合同壹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杭交所留存壹份。
（本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杭州热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如乙方为自然人，则无需在此处签字）：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PAGE  
6

